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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行》 

顺服：爱的测试（1） 

 
 

当你跟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你所指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到底包含些什么意思呢？

也许这要看你说这话的“对象”是谁？如果我这话是只向一个普通朋友说的，这可能意义不

大。但如果是向我的孩子说的，那又是另一种意思。又或者是向自己的配偶说的，含意也可

能不同。到底“我爱你”这句话，你认为是包含着怎样的意思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我爱

你”，你会认为对方有什么目的和期待呢？他们是否期待着一些什么呢？又或者只是口头上

说说而已呢？如果他们内心没有这种付出爱的动力，他们又怎么会这样表达呢？ 

 

到底我们怎样为“爱”下定义呢？“爱”的定义是什么呢？这大概有点儿困难，因为不同的

背景和种族，对“爱”的领会和表达也有不同。看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民族，他们会以各种

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们所认为的“爱”。有的时候甚至会让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有些人对

所爱的人会表现得这样呢？因为有的人向对方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竟然是虐待他所说他

爱的那人，而且说“我就是因为爱你了，所以这样对你”。有些时候，爱只不过是某些人的

口头襌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可是，神的爱却绝不是儿戏，如果神说祂爱你，这绝对是一件

严肃不可轻忽的事。 

 

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神说：“神阿，我爱你。”可是我们内心的含意是什么呢？也许有些时候，

我们内心真的不是那么清楚，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感觉到内心有点对神的爱，

我们就向神说：“神啊，我爱你”。 

 

然而神对我们的爱，却从来不会含糊，而是非常清楚的；祂同样希望我们清楚自己对祂的爱，

祂希望我们认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包含着怎样的意思。要使我们说的变得有意思，我们

就要有行动上的表达。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顺服，因为这是爱的测试。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约 14 章，

在这里主耶稣重复又重复的传达了一个信息。每一次当主耶稣重复一个信息的时候，就表示

这真理是很重要的，是值得祂重复提到的。在同一章的圣经里，主耶稣三次讲到同一个真理，

祂希望我们能够留意祂所强调的。神希望我们留意，我们不能轻忽，不能把它当作等闲，因

为那是神所看重的，祂也希望我们看重。有些时候，主耶稣在说话当中，会用“实实在在”

这个词来形容，表示这句子的重要，所以加上“实实在在”。主耶稣清楚知道祂要表达的，

而如果祂重复了三次之多，这必然表示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知道约 14 到 17 章，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一晚，和门徒在楼房上所说的话，主耶稣提

醒门徒一些很重要的事。主耶稣要门徒知道，他即将要离开他们，然而祂不会撇下他们做孤

儿，他会与他们同在，他必定到他们这里来，而主耶稣也差圣灵来住在他们里面，和他们同

在，这样的话主耶稣重复又重复的讲，目的是希望门徒记在心里，不会忘记。 

 

请我们看约 14:14-15。主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

遵守我的命令。”跟着我们看 21 节，约 14:21 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

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23-24 节经文记

载：“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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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这里所记载的，先看约 14:15 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到底主耶稣所说的“遵守”，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爱主的话，爱主的命令，

就要去遵守，意思就是我们要小心护卫它，要去追随它，要珍惜它，并且依着它所指示的去

行，这就是“遵守主命”的意思。 

 

下面约 14:23-24，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

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道不是我的，乃是我父的，是那位差

我来之父的道。而主耶稣在这里也以相反的形式再次说明，指出“不遵守祂道的，就是不爱

祂。” 

 

要是我问弟兄姐妹：“你爱神吗？”也许你会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我当然爱神。”那么我

会继续问你：“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呢？是否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呢？”多少时候，我们

都是察看别人的行为，并且因为长期的耳濡目染，而不自觉的受到影响，接受了这世界的风

俗习惯的塑造而不自知。我们在世俗的社会里去揣摩什么是爱？但这跟神眼中的爱相去甚远，

就连本质也不一样。然而，我们习惯跟着世俗的形式去表达爱。 

 

在西方的社会，那些经常看好莱坞电影的人，会吸收电影情节里的那种爱，许多时候是情欲

的爱。世俗的爱常常是带有条件的，“我爱我的丈夫，可是怎样怎样……。”这些就是条件

了。“我爱我的儿女，可是怎样怎样”，同样是有条件的。 

 

如果爱附带有条件，就必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虐待的事，

批评中伤的事，拒绝、遗弃的事发生，而作这些事的人，还口口声声的说是“爱对方的，为

对方着想才这么做的。”他们说“我爱，但是必须怎样怎样”，要是不符合他们的条件，达

不到他的理想，那很抱歉，就不能爱了，就爱不下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却

绝对不是这样。当神说爱的时候，神就是全心全意，无条件的爱着；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而

神所要求我们的爱，同样不是人间的爱那样。 

 

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要思想神的道，要存记在心。这样才能产

生信心的果效，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怎么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神呢？就看他对

神的道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神的计划是最好的，神的路最美好，由神所计划和安

排的人生，是最好不过的，因为神要把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祂为我们预备的，必然是最好

的。”我们选择走神的路，顺服祂，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为我们生命而预备，最美好的福气。 

 

然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在口头上，在言词上对神说：“主啊，我爱你”呢？或者我们真

的是从心里爱慕祂呢？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吗？其实这是不必太多思考的。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是真的爱神，我们不用太多思考的，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必然会为看重神的道，爱慕神的道，遵守神所赐下的话语。我们会

珍惜它，会思想，会查考，顺服，会照着遵行。我们如果爱神，我们自然会遵守着神的道，

顺从祂的命令，依着神所说的去行。 

 

那么究竟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神”呢？圣经所给的定义，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而是主耶稣亲口说的，神把他的心意向世人彰显。主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

们如果是走在顺服的道路中，我们就是爱神的人。虽然不是每天挂在嘴边，但已经有实际的

行动去表达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遵守神的话，我们就不是爱神的，不管我们口里说得多么

的动听，讲的话是多么的漂亮得体，实际上我们没有爱神的心，因为我们不遵守神的道。因

此，唯一可以测试示出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的，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听从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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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么说，是不是等同于“我们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都得依从神，不能有半点出错，又

或者不能犯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还可能会犯罪。我们还是有

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情绪，虽然明明知道不对，但有些时候却是明知故犯。我们控制不了自

己的肉体和脾气，我们知道自己做错，是已经触犯了神的命令。但是不是这就等于我们不爱

神呢？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可能会犯罪，但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要这么做，

而是当下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就走错了。而我们不能指着一个犯了一样罪的人就

说“他不是爱神的”，为什么呢？因为“犯罪”不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一时的软弱，他是

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才犯了罪，所以我们就不能说他不爱神。 

 

但是一个“以犯罪作为他生活方式的人”，经常性的犯罪，自私自利，活在罪中而不自觉，

没有悔悟的人。他里面没有顺服神的心，从来没有想过要顺服神，内心是如此，而在生活行

为上自然就不会顺服神的话，这些人就不是爱神的。 

 

那么，一个人会不会得救了，但却不爱神呢？可能。因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还可能冷淡到

一个地步，不爱神，对神冷漠。我们说过了“爱神”的定义和原则，是在于他是不是遵行神

的旨意。而这种遵行神的旨意的态度应该成为他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偶然顺服的那一种。

又或者是在喜欢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容易办到的时候，才偶然的遵从神的话，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以遵行神的道，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神要求我们过的生活。保罗在林前

16:22 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再来！”这是辜负神恩典的。 

 

而圣经罗 9:13 让我们看见“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却是神所恶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一

生寻求神，看重上好的福份，就是跟神的关系。而以扫却是贪爱世界，可以为了一碗红豆汤

出卖自己长子的名份。而圣经的原则是“厌弃神的，神也厌弃他。”正像神借着先知撒母耳

对扫罗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会渴望遵行祂的话，“爱神”会成为我们遵行神话语

的动机，也是我们每天习惯要作的事。我们会时刻都想到讨神的欢心，正好像主耶稣常作父

所喜悦的事一样。如果我们内心渴望遵行神的话，讨神欢喜，作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必然

会在生活行为上表达出来。虽然不一定每一件事都如此，但至少我们存着这样的渴慕，心里

有这样强烈的动机，希望主的心能够快乐，能够满意。我们借着遵行神的道来表达爱神的心，

表达我们内心的对祂的爱，这是神所知道的。林前 8:3，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

所知道的。” 

 

还有，另一样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在

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神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称我们为义，我们在地位上是成圣的，然而我

们在生活上还必须不断学习和追求，要过圣洁的生活，有圣洁的行为和表现，和我们所得的

生命和身份相称。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祂是圣洁的，所以祂要

求我们也要圣洁。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问自己，到底圣洁是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们唱着“主我，我爱

你”，唱着“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这样的诗歌是很容易的，可是有什么具体的证明

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呢？比方说，要是我们说爱自己的配偶，在婚姻关系中，我们应该有怎

样的表达呢？要是我们说爱某个朋友，我们又会怎样表达对他们的爱和关怀呢？我们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让对方明白和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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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很基本的，如果我们爱对方，我们就不会伤害对方，或者说不忍心伤

害对方。我们不会说，“我爱妳”，但是我却严重的伤害妳。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尚且找合

适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爱，而不只是用言语，更何况我们爱神呢？ 

 

所以如果某人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神。”其实这是很容易知道的，到底在我们的心

底里，我们的心是否倾向神，我们是否对神充满着爱慕，我们是否愿意每天顺从圣灵的管理

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行在圣灵之中，凡事听从祂，让圣灵充满，这就是爱神

的人的表现。 

 

这其实不是新约才有的教训，早在旧约时代已经是这样。在申 6 章那里，神借着摩西指示以

色列人，而这些指示和原则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长期住在埃及地，四百年受

到埃及人的统治和奴役，他们学到的，耳濡目染的，都是外邦拜假神偶像的文化。他们不认

识真神，拜的是偶像，所谋算的是虚妄的事，所以神要在凡事上教导他们。 

 

我们看申 6:4-7，这里说： 

“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

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这里把“爱神”和“遵行神的话”，连在一起，神要教导以色列人透过“遵行祂的话”来表

达他们是怎样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我们再看旧约尼希米记。尼希米是亚达薛西王的酒政，

他在外邦异族中间生活，然而他的心却是在耶路撒冷。当他听见自己的家园被毁的消息，就

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之后，心里非常伤痛。尼 1:4-5，经文说：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

而可畏的神阿，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在申命记那里，神把“爱”和“顺服”连在一起，这里尼希米又再次把“爱”和“顺服”连

在一起。如果我们看先知但以理的祷告，我们也看见是包含着同样的信息。但 9 章记载但以

理向神祷告，但 9:3-4，经文说：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阿，大

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这同样的一句话，出现在前面的尼希米记，现在又出现在但以理的祷告里。这让我们看见，

在旧约时代，爱神和守神诫命已经是连在一起的事。一个人不可能在爱神的同时，却故意去

犯罪做恶，这两样事绝对不能并存，这也不是神的教训。主耶稣对爱祂的总结，很简单，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其实就连我们为人父母的，也是这样盼望子女，懂得听从我们的话，透过听话，顺从表达对

我们的爱和尊敬。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感受。我们绝对不能说：“一个

叛逆父母，忤逆父母，出言中伤父母，又或者是大逆不道的人，会是一个爱父母的人”，绝

对不能。这是因为“爱”和“听从”是分不开的，人如果爱某一个人，就必然会听他的话，

对神来说也是一样。 

 

人如果亵渎神的圣名，对神态度不恭敬，所行所做的，尽是跟圣经的教训相违背，我们怎么

能接纳他们口里所说的“爱神”呢？那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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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口里说爱神，但却不是认真的，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实际的表现。保罗说“若有人

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神知道谁是爱祂的人，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祂知道得最清

楚，祂看透人的动机和心思。那些从来不追求认识神，从来不读神的话，又不听道理的人，

一定不是爱神的人。在结束今天的讲题以前，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来判断自己和反省自己，

到底我们今天又能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爱神的人？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们自

己也很清楚。 

 

“爱神”和“遵守神的命令”是分不开的，就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那样，是结合成一体的。

爱是在先，跟着才是行动。然而有一点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某些人虽然有某些爱的行动，要

是动机并不是出于爱，那也毫无意义。比方说，我们因为爱神而事奉神，这是很有意义的，

神也悦纳这样甘心的事奉。可是，如果我们的事奉，是为了图谋别的事物，掺杂了爱神以外

的动机，所做的不是为了爱，或者不全是为了神，虽然同样是事奉神，但在神看来意义就完

全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的动机，看是否为了爱神而作的。其他像奉献，或者是

关心别人等等，都是一样。出于爱而作的任何事情，神都喜悦和记念；相反的，为了别的目

的而作的，却毫无意义。 

 

主耶稣不是说，“人若爱我，就必注重祷告；又或者就必常常读经，多多奉献。”而是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爱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爱，我们甘心顺服。这是爱的测

试。约壹 2:3-6，使徒约翰说：“人若说我认识祂，却不遵守祂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

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

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